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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之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孚科技”或““上市公司”）2021年度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2022年度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两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对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锦科技”或““标的公司”）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孚能源”）

与福建南平大丰电器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亚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波亚丰”）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和 2022 年 2 月 9 日签署的《利润补偿协

议》，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业绩承诺 

宁波亚丰“（业绩承诺））承诺：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三个年度内，亚

锦科技每年净利润（““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孰低者，同时，剔除亚锦科技对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可

能对净利润造成的一切损益影响）应分别不低于 616,372,500元、657,464,000元

和 698,555,500元。 

（二）补偿金额的确定及补偿的实施方式 

两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期间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以后，

由安孚能源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亚锦科技当期实际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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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若根据专项审计报告，亚锦科技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则安孚能源应在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式通知宁波亚丰向安孚能源进行利润补偿；宁波亚丰收到安孚

能源发出的补偿通知后 30 日内，应以现金）式对安孚能源实施补偿，具体利润

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利润补偿金额=（亚锦科技业绩承诺期内截至该年度期末的全部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亚锦科技业绩承诺期内截至该年度期末的全部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亚锦科技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亚锦科技股份转让对价

－宁波亚丰累积已补偿金额。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利润补偿金额小于 0，按照 0取值。 

（三）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由安孚能源对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编制专项测试

报告，并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如果根据经审核的专

项测试报告：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宁波亚丰累积已向安孚能源补

偿金额，则宁波亚丰应当按照约定的补偿程序以现金形式向安孚能源另行进行补

偿。其中，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亚锦股份转让对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宁波亚丰另需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宁波亚丰累积已

向安孚能源补偿金额。该等宁波亚丰另需补偿的金额应上述专项测试报告公告后

30日内完成向安孚能源的支付。 

（四）补偿金额的暂免支付 

双）同意，如果亚锦科技 2022年度或 2023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的，业绩承诺）不不需要在当期期末支

付补偿金额。该等补偿金额在 2024 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时一并核算及支付。2022年度补偿金额不免支付的，若 2023

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不）），

则 2022年度的补偿金额应与 2023年度补偿金额一并核算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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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出具

的中证天通（2023）证审字 21120026 号-2《关于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证天通认为，安孚科技编制

的《关于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

明》在所有重大）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亚锦

科技 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211.53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2,578.36万元，高于承诺数 941.11万

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1.53%。因此，亚锦科技 2022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经实现，业绩承诺）关于亚锦科技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

行，2022年度无需对安孚能源进行补偿。 

此外，业绩承诺的减值测试安排尚未进入履行期，因此不不涉及向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查阅了两次重大资产重组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中证天通出具

的中证天通（2023）证审字 21120026 号-2《关于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

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亚锦科技 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经达到当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的 101.53%，业绩承诺

得到了有效履行，宁波亚丰 2022年度无需对安孚能源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4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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